
112 年度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 

2023社團成果展暨學生才藝競賽活動簡章 

一、 活動目的 

(一) 促進彰雲嘉大學校院學生社團交流，提升社團發展及經營品質，發揮

學生活動之教育功能。 

(二) 啟發學生創意與活動並強化團隊合作精神，增進學生對學校的認同與

榮譽感。 

(三) 強化彰雲嘉大學校院校際聯誼與交流活動。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 主辦單位：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 

四、 承辦單位：建國科技大學。 

五、 協辦單位：建國科技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及學生社團。 

六、 參加學校：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 10所學校 

七、 線上評分日期：112年 11月 27日~12月 08日。 

八、 活動內容 

(一) 社團靜態資料線上評選 

1. 由各校自行選定類別報名，每校薦派社團或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至

多5個，各類別最多 2個社團，建議報名類別如下：

A.【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以全校性學生自治為主要宗旨者。

B.【自治、綜合性】以自治或社員聯誼為主要宗旨者。系科院所學會

報名以本類為主，以促進系科院所學會之發展。

C.【服務性】以服務為主要宗旨者。

D.【學術、康樂性】以學術研究或文藝、技藝教學為宗旨者。

E.【康樂性】以休閒活動為主要宗旨之社團。

F.【體能性】以體能或運動為宗旨之社團。

2. 評選資料：以 112年 01月 01日至 112年 10月 31日社團及全校性學

生自治組織活動內容為限，將相關檔案上傳於評選網站。

3. 評分標準：依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評分標準表及 112年

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展審查項目及重點。

4. 獎勵辦法：分為特優獎、優等獎、甲等獎，以上三項依報名實際狀況

及評審老師決議得獎比例。(特優獎為獎牌，其餘等第為獎狀，得獎

之獎牌、獎狀將於會後寄送到得獎學校)。

(二) 社團特色活動評選 

1. 每校薦派 1隊代表參加。



2. 比賽內容：各校最佳特色活動介紹檔案(影片)。 

3. 評分依據：依 112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評分標準表。 

4. 計分標準：參賽隊伍表演時間 3-5分鐘。以表演形式開始(依聲音或

舞蹈動作先開始者為基準)為計時開始；以表演形式結束(依聲音或舞

蹈動作較後結束者為基準)，為計時之結束(明顯之退場動作不列入計

時)，逾時每 10秒扣 1分，並將影片檔案上傳於評選網站。 

5. 評分人員：聘請專業老師評分。 

6. 獎勵辦法：【團體獎】第一至第三名獎盃(牌)乙座。(得獎之獎牌將於

會後寄送到得獎學校)。 

九、 聯絡人： 

課外活動指導組林株啓組長 04-7111111#1455 

課外活動指導組潘哲瑋組員 04-7111111#1453 

課外活動指導組葉喬菱組員 04-7111111#1452 

 



 112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展 

解鎖重要任務參考表 

(一) 學生權益 

解 鎖 內 容 

1. 學生會代表依照大學法精神出席與學生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 

會議，並在該會議主動提出與學生有關之事項。與前揭議題有關之會議如 

何傳達予學生知悉？  

2. 學生會主動蒐集或積極反映學生之意見，並追蹤校方後續處理情形（請列 

舉相關辦法及案例）  

3. 學生會積極參與校園議題的討論，並鼓勵學校同學共同參與（請列舉相關 

案例）  

4. 學生會積極促進師生之間的相互溝通與理解（請列舉相關案例）  

5. 學生會可獨立自主參與與學生權益相關之校務討論(請列舉相關案例） 

 

(二) 法規建立暨組織運作 

解 鎖 內 容 

1. 學生會組織章程及相關運作法規明確、清楚(例如具有學生會宗旨、組織架

構、幹部權責、會員的權利義務、會費的收取、退費方式、選舉罷免、停權

等相關規範)，組織章程及相關法規定期檢視、適時修訂，並經由正式會議

討論通過及記錄。 

2. 學生會組織權責分工明確、運作健全程度，並依法源依據運作。 

3. 學生會組織建立完善代理運作制度。 

4. 學生會組織定期辦理培訓課程及幹部訓練，以利成員相關知能培力及經驗傳

承。 

5. 建立與校內其他學生團體、學校之溝通協商機制（請列舉相關案例） 

6. 定期辦理跨校性之交流活動（請列舉相關案例） 

 

(三) 年度計畫暨財務制度 

解 鎖 內 容 

1. 學生會之財務經費可獨立自主運用，並建立財務監督機制。 

2. 學生會訂定預算使用規劃、財務管理辦法。 

3. 學生會各項活動有擬定年度預算，其預算、決/結算之審核程序公開透明，

並有各項活動及年度總預決算表、審查紀錄等。 

4. 學生會建立完整的財務支領、核銷及稽核流程，以及學生會經費來源、使

用原則及運作情形符合規定 

5. 學生會經費設立專戶(非私人帳戶)，且由專人專帳負責管理或公開徵信；

學生會經費帳戶之簿冊與印章分別由專人保管。 

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 



6. 學生會各類相關單據確實整理；年度經費收支情形確實登錄於帳冊，並清

楚詳載。 

(四) 選舉制度 

解 鎖 內 容 

1. 學生會設置選舉委員會並獨立運作。  

2. 學生會會長、正副議長及議員依民主選舉方式產生，產生方式及訂定程序 

符合規定，並依規定完成交接。 

3. 學生會會長、正副議長及議員有補選機制（例如：未過門檻、出缺額）， 

且補選機制符合規定。 

4. 舉辦或參加有關選舉制度訓練 

5. 選舉資訊依規定公開予全校學生知悉，並運用多元方式公開資訊。 

 

  



112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評分標準表 

1.社團數位化資料 

(一)「共通性」評分項目(佔 40%) 

評分細項 評  分  重  點 

組織運作 

20% 

(1)組織章程明確、清楚（具有社團宗旨、社員大會的召開與權責、幹部架構及職

務、社員的權利義務、會費的收退方式、選舉罷免等規範）。 

(2)組織章程適時修訂並詳實紀錄（條文修訂前後之說明、各次修正時間詳實記

載於組織章程名稱下方）。 

(3)訂定社團年度活動計畫（包含行事曆、活動名稱、參與對象、活動時間、所需

經費等）。 

(4)訂定社團發展計畫（具有短、中或長程計畫，內容包含目標、實施策略、具體

項目、經費需求、資源管道等）。 

(5)定期召開社員大會(或系學會大會)及幹部會議。 

(6)社團年度活動計畫之執行程度及執行成效。 

(7)幹部、社員及指導老師資料完備，訂有幹部產生方式並辦理幹部訓練。 

(8)各項會議或活動記錄詳實。 

資源管理 

20% 

(1)推動社團檔案資料數位化及善用社群網頁（軟體）互動。 

(2)訂有財務管理制度，並紀錄社團經費來源、使用原則及運作情形。 

(3)有設立社團經費的非私人專戶，簿冊與印章由專人分別保管，並定期公告收

支概況。 

(4)年度經費收支情形詳載於於帳冊、具有社團活動項目及年度總預決算表、核

銷憑證蓋有稽核印章。 

(5)訂有產物保管制度，財產清冊清楚載列（含圖片）社團器材、設備，包含使用

（借用）及維修紀錄。 

 

(二)「社團活動績效」評分項目(佔 60%) 

評分細項 評  分  重  點 

規劃與執

行 

25% 

(1)活動計畫周詳、企劃內容充實、具有創意或凸顯傳統之意涵。 

(2)活動計畫有依據社團可得內外資源及人力進行評估適切性及可行性。 

(3)活動之籌備，能與社團組織的規模與架構相互配合。 

(4)活動之宣傳，能利用多元管道進行，方式或議題能引起社團內外人員之關注。 

(5)活動的執行，能召集多數社員參與分工，或根據參與對象擴及到社外人員協

助。 

(6)活動的執行，能根據活動涉及的專業性，整合社團內外資源合力進行。 

(7)活動結束有召開會議，大型（50人以上）活動有實施問卷回饋分析。 

(8)活動檢討會議紀錄能分析活動的執行成效與特色，並提出往後規劃或改善之

建議。 

特色與績

效 

35% 

(1)參與(或主辦)校外或跨校性活動，並呈現出成績、成果或績效。 

(2)協助（配合）學校或社區（民間）團體所舉辦之活動。 

(3)活動參與對象涵蓋社團內、外的人員。 

學生社團 



(4)年度活動計畫內含有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營隊活動、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社

區服務及社會關懷等與教育政策相關的活動。 

(5)活動的特色主題概念清晰，契合社團理念、展現出學校文化或社團傳統。 

(6)活動的特色能呈現出獨特、創意或結合關注議題。 

2.社團特色活動評選 

評分細項 評分重點 

1.特色活動主題規劃與掌握度

（50%） 
(1)特色活動規劃周詳，其活動類型與主題符合社團成立

宗旨。 

(2)特色活動之執行具有社團內、外人員參與之廣度。 

(3)活動成果與特色主題契合。 
2.架構完整性及整體流暢度

（40%） 
(1)展演所呈現之概念清晰且展現出流暢性或完整性。 

(2)展演內容之編排充實且具結構性。 

(3)展演人員之現場表現穩健，團隊展演有默契。 
3.時間掌握與展演完整性（10%） 妥善運用展演時間並完整呈現。 

 


